2023年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迎检方案
一、组织领导
按照《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度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鄂教科办函[2023]6号）安排部署，教育厅将于5-6月组织专家对所有高校开展进校检查，为迎接并顺利通过此次检查，学校成立实验室安全检查小组，具体成员如下：
组 长： 李云霞 湖北医药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
成 员： 李建军 资产管理处处长
刘  涛 教务处处长
师贞明 保卫处处长
李国华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
李  蓓 教授、生物医药研究院院长
马俊凯 科技处副处长
联络员：徐  争 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二、工作安排
（一）学校自查自纠阶段（2023年5月12日—5月31日）
各实验室在今年4月安全自查的基础上再按照资产管理处梳理出的《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3年）》分表任务清单一一对照自查（检查要点汇总表见附件1）。对不符合项建立安全隐患整改方案（格式见附件2），及时整改，对学院层面短期无法整改的问题要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报资产管理处备案。
（二）我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小组实地抽查阶段（2023年6月1日—6月8日）
[bookmark: _GoBack]实验室安全检查小组进行实地抽查，抽查范围包括：各教学、科研实验室、各实训中心、各科研平台及废弃物暂存柜，重点检查涉及有毒有害化学品、病原微生物、危险气体、实验动物、特种设备的实验室。检查程序包括：查阅自查报告及相关材料，实地检查隐患整改情况等。
（三）迎接教育厅专家进校检查阶段（ 2023年6月中下旬）
随时做好迎接教育厅专家来我校实地检查的准备，检查程序包括：听取情况汇报、查阅相关材料，实地检查等。
（四）整改总结阶段（2023年7月—9月）
针对自查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与隐患进行限期整改，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所有隐患整改做到闭环管理,整改不到位坚决不销账。坚决防止隐患向事故演变，对专项检查工作认真总结，健立健全实验室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三、工作要求
1、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深刻认识抓好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强化校、院、实验室三级安全管理制度和检查制度。健全实验室安全领导体系和责任体系，切实把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2、各单位要确保实验室安全检查全参与、全覆盖，对实验室安全隐患进行“全过程、全要素、全覆盖”排查，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限时整改。
                                资产管理处
                              2023年5月11日
附件1：

	各责任部门安全检查要点汇总表

	序号
	责任部门
	负责检查要点总数（项）

	1
	资产管理处
	47

	2
	财务处
	1

	3
	教务处
	1

	4
	保卫处
	4

	5
	二级学院
	22

	6
	实验室
	199

	7
	（未涉及项）
	51

	　
	合  计
	共325项（其中22项部门交叉项）



附件2：
	湖北医药学院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方案

	序号
	存在隐患情况
	整改措施
	整改责任单位
	整改责任人
	整改落实人
	整改完成时限
	经费渠道

	
	
	
	
	
	
	
	

	
	
	
	
	
	
	
	

	
	
	
	
	
	
	
	

	
	
	
	
	
	
	
	

	
	
	
	
	
	
	
	

	
	
	
	
	
	
	
	

	
	
	
	
	
	
	
	



